
一、公示说明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和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现将《和平县商务中心

地块所在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（草案）进行公示。

1、公示时间及有效反馈期限：2023年11月15日至2023年12月14日。

2、意见反馈方式：

（1）网络反馈：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hyhpgtkjghg@163.com。

（2）信函反馈：请寄件至河源市和平县阳明镇新社角前和平县自然资源局6楼国土空间规划股。

3、有效反馈意见

反馈时请注明为“《和平县商务中心地块所在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（草案）公示意见反馈”，并提

供真实联系人姓名、联系电话、联系地址。如反馈意见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导致无法进一步核实有关情况，

视为无效意见。

4、咨询电话：0762-5683786

二、地块位置与范围

《和平县商务中心地块所在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》为HY-HP-01-08详规单元，位于和平县阳明镇，总用

地面积84.08公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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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上位规划及相关文件要求

在《和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中，和平县商务中心地块所在区域范围主要用地性质如

下图所示。

在《和平县县城总体规划（2008-2030）》中，和平县商务中心地块所在区域范围主要用地性质如下图所

示。

和平县人民政府同意《和平县商务中心资产处置方案》，明确和平县商务中心进入市场公开招拍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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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地块指标

1、地块编码

地块编码为0101、0102、0103、0104、0105、0106、0107、0108、0109、0110、0111、0112、0113、

0114、0115、0116。

2、用地性质

0107、 0110、0112地块为商业服务业用地；0103、0106、0114地块为居住用地；0101、0104、0115、

0116为公园绿地；0102、0105、0109、0113地块为防护绿地；0118、0111地块为广场用地。

3、控制指标

0107、 0110、0112地块容积率≤3.0 ，建筑密度≤50%，绿地率≥20%，建筑限高≤40米。

0103、0106地块容积率≤3.0 ，建筑密度≤22%，绿地率≥30%，建筑限高≤80米。

0114地块容积率≤2.5 ，建筑密度≤40%，绿地率≥30%，建筑限高≤30米。

0101、0102、0104、0105、0109、0113、0115、0116地块绿地率≥9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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